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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6.24 修正 

一、畢業離校期限延長 

（一）因受 COVID-19 疫情影響暫停實體課程至本學期末，故延長 110 學年度研究生畢業離校期

限，畢業生於 111 年 8 月 1 日前提出學位考試申請者，可延長畢業離校期限，並視同 110

學年度第 2 學期(暑期)畢業。 

（二）專案延長修業年限：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(暑期)修業年限屆滿且已無休學學期之研究生，

確受疫情影響研究者(例如個人確診、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自主健康管理、全國防疫警戒

等)，得於 111 年 8 月 1 日前專案申請延長修業年限。 

《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(暑期)畢業離校重要日期》 

班別 項目 調整後時間 

碩士在職專班 
夜間班及暑期班 

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 
(維持不變) 

111 年 8 月 1 日 

學位考試截止日 111 年 9 月 30 日 

學位成績送交截止日 111 年 9 月 30 日 

研究生學位論文繳交 111 年 9 月 30 日 

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夜間班及暑期班
最後畢業離校日 

111 年 9 月 30 日 

【注意事項】 
1. 論文封面印製日期： 

(1) 夜間班：111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上傳論文者，論文封面統一
註記為「111 年 8 月」。 

(2) 暑期班：11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上傳論文者，論文封面統一
註記為「111 年 6 月」。 

2. 未能於 11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畢業離校者，視同延畢： 

請電洽教學服務組洪先生（分機 5412）補辦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或
111 學年度暑期選課註冊事宜，並於 111 年 10 月 16 日前完成繳費。 

 

二、學位考試申請程序 

項目 辦理方式 說明 

學位考
試申請
方式 

可採 E-Mail
或通訊方式辦
理 

1. 申請方式：研究生及指導教授簽名後，以掃描或拍照成電子檔傳送至
系所。 

2. 申請時間：請於 8 月 1 日前將系所審查通過之「學位考試申請表」
送進修學院進行複核。 

3. 應檢附文件：  
(1) 「學位考試申請表」 
(2) 無違反學術倫理聲明書及論文原創性比對結果。 
(3) 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修課證明（106 學年後入學適用）。 
(4) 各系(所)規定文件。 

學位考試 
申請期限 
【8/1 前】 

1.夜間班：8 月 1 日前辦理。 
2.暑期班：8 月 1 日前辦理。 
※8/1 前提出申請，並於 9/30 前完成畢業離校者，視同 110 學年度第

2 學期（暑期）畢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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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辦理方式 說明 

學位考
試方式 

以視訊方式 
辦理為原則 
【9/30 前】 

1. 自即日起至 111 年 9 月 30 日前，以採「視訊方式」舉行為原則(免
事前提出視訊申請)。 

2. 視訊口試應秉持公正公平公開之方式舉行。口試前進行連線測試，舉
行當天與學位口試委員們同步口試，並全程錄音錄影存檔於系所。 

3. 若仍需以實體會議進行口試，需依據防疫規定（量溫消毒、全程戴口
罩、教室保持通風等措施）進行。 

論文審
定書 

※遠距
口試審
定書範
例 

可採 E-Mail
或通訊方式辦
理 

【紙本為主、電子檔為輔】 
1. 基於學術論文之專業及價值，審定書請採通訊往返，以紙本、委員

簽於同一張為佳。 
2. 或採電子檔往返，口試委員依序簽名後，掃描電子檔。 
3. 若口試時間較急迫，或採口試委員一人簽一張，指導教授、系主任

/所長三張都需簽名。 
4. 各方式使用時間長短不一，請同學審慎考量預作規劃。 

三、畢業離校程序 

項目 辦理方式 說明 

畢業程
序申請 

可採 E-Mail
或通訊方式辦
理 

1. 填寫「畢業程序申請表」（預計離校一週前），並繳交至系所核章。 
2. 系所收件後連同以下資料 1 週內送至本院教學服務組。 

(1)畢業程序申請表 
(2)學位考試成績 

畢業離
校手續 

登入【學生離
校系統平台】
可查詢各單位
的審核狀態 

★各系（所）請依各系所規定辦理。 

★圖書與資訊處讀者服務組（04-7232105 分機 5533、5537） 

1. 將論文 pdf 檔及「電子學位論文上傳自我檢核表」上傳至【本校博
碩士論文系統】（完成電子檔上傳並通過審核）。 

2. 完成論文裝訂（論文裝訂格式請參見本校研究生手冊）。 
3. 歸還借閱館藏及繳清逾期罰款(含館際合作申請的部分)。 
4. 親送或郵寄論文平裝本 1 本、彰師大授權書及國圖授權書至本校
圖書與資訊處讀者服務組。(收件後如發現內容有誤須更正者，將
通知重新郵寄更正後之文件)。 

5. 論文電子檔授權本校或國圖如選擇不同意公開或超過五年才公
開，請至論文系統下載並填妥「不同意授權電子學位論文公開傳輸
申請書」，並經指導教授、系主任/所長、院長審查核可簽名後，
隨同紙本論文繳交。 

★校友服務中心（04-7232105 分機 1226） 

至【校友資訊管理系統】填寫畢業生基本資料。 
登入路徑：學校首頁→選取身份別「在校生」→選取學生事務→「校
友資訊管理系統」 

http://cee.ncue.edu.tw/news_detail.php?sn=315
http://cee.ncue.edu.tw/news_detail.php?sn=315
http://cee.ncue.edu.tw/news_detail.php?sn=315
http://cee.ncue.edu.tw/news_detail.php?sn=315
https://nam.ncue.edu.tw/nidp/idff/sso?id=Form&sid=0&option=credential&sid=0&target=https://apss.ncue.edu.tw/sls/index.php
https://nam.ncue.edu.tw/nidp/idff/sso?id=Form&sid=0&option=credential&sid=0&target=https://apss.ncue.edu.tw/sls/index.php
https://libproxy.ncue.edu.tw/cgi-bin/gs32/gsweb.cgi/ccd=VWrV.d/fqasearch?menuid=gsfqa
https://libproxy.ncue.edu.tw/cgi-bin/gs32/gsweb.cgi/ccd=VWrV.d/fqasearch?menuid=gsfqa
https://aps.ncue.edu.tw/student/graduate/login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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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辦理方式 說明 

★進修學院教學服務組（最後一關）（04-7232105 分機 5406） 

因疫情影響，公文傳送時間不定，學位證書製作約需 5~7 個工作天，
若欲親自或委託領取學位證書者，請先來電確認，聯絡電話：04-
7232105 分機 5406。 

1.領取方式： 
(1)親自或委託領取： 
備妥應繳資料至本院教學服務組領取（請受委託人持其身分證、
委託書及應繳交資料代領）。 

(3)通訊辦理： 
請備妥郵局 1 號便利袋(紙板型，填好收件資料)及應繳資料，掛
號郵寄至本院教學服務組收。 

2.應繳資料： 
(1)學生證：辦理學生證註銷。 
(2)論文平裝本 1 本（論文裝訂格式請參見本校研究生手冊）。 
(3)辦理汽車停車證押金退費【有辦理汽車停車證者方需辦理】： 
①填寫「汽車停車證感應卡押金退費申請表」。 
②檢附「本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」。 
③繳回「感應卡」。 

論文繳交及 
畢業離校期限 
【9/30 前】 

1.夜間班：111 年 9 月 30 日前。 
2.暑期班：111 年 9 月 30 日前。 
※未能於 11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畢業離校者，視同延畢： 

請電洽教學服務組洪先生（分機 5412），補辦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
或 111 學年度暑期選課註冊事宜，並於 111 年 10 月 16 日前完成
繳費。 

  論文封面 
年月 

1. 夜間班：111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上傳論文者，論文封面統一
註記為「111 年 8 月」。 

2. 暑期班：111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上傳論文者，論文封面統一
註記為「111 年 6 月」。 

 


